%%Héﬁ i ',311:-/2‘]}7&3&@ ) 4
114# B X %375 % 2450

R 4 imARIERGF AN
2 ERIEA RTE
EUECRRE - A A S Y 1)
F R
S L kT ETFLEY ER

R
FE PR EEF
P ARG ET RS

AT LR R B

T\

N
ol

M A RIT14E 11

«

- A REGR rﬁrir"* 5?@"% » 2 p AF114#37 21p 423
‘/)a'?ﬂﬁ"ﬁ‘-&a LRSS U
S RERHHERT *\ﬂ%ﬂ} | o> 2 5% D182884%5% ~ % D150543%-
Hr B2 3047 B E RRFL, > 2 2 FAR
AR s G2 & ']‘Eﬁé NS U : = e T Ay
ET a K ;“L:E's’f\ xR o
s d H A RE W o
‘2:"’?‘"’\"*\?;&}{ ﬁ:bz’gp/\~;__l.
MDA 2 H - AR E NI E
wREed G H n’f'ﬁtp*-"#& -
WO5H A L R TE AR R
A RELBBRBEREFLEGH Y -
92524
- ~RE AR EP
(= )R4 5 ARz p 5D1828845. T 48 ) R34 (TH &
%ﬂl)aﬁDwMM%irﬁﬂﬁpﬁja?%ﬁqCVﬁ%i%
FI2> F 8 kL RAILAS AL B]) 2 LA > B0 S
R110-# fF 28 a2 g & v 50000008885 % T OOO0000

1

i

FIRERE X
%g%ﬂ1§74;a§Wﬂfw

Ji

Iy
4

She

-'1% (V»"
< g
.m
‘-é—-
"j
B
AN
?1—

r.
&~
"1
N
SHe W

% @ IFX;HL {7 o



000, ¢ 3 (TH L §F) *Tir 82 wRHRF 2L &5
F1 %’ R w111 E48p L LR EF2RE (TH

v3) R kELRREATLR (TR TH5, 000~
%%m”*ﬁai {27 e B DR

PR
”
A\
~

20

\

2
Pal

o

F AEZALERET RLFEM
V-2 A %ﬁﬁﬁ@ &&E@W%?éiﬁw%%%ﬁﬁ

FREEE R TR S H1008 A e o sma
BA114E27 BFRE =3 "<if§i%”'“&d "I h 3047 4
GEEFEEE A RASY FE#O00ml , ~ " &500ml
750ml 3047 & 4% 4= "ﬁ}fii %%P&’% Y R
TR AR (TAFAILAR] 2 TS XA R
Ao BT ) o IR AEARTRETY 2 Naa T

= P R
5

,d«
251
U
‘;t
>
—‘:u
~
i
o

o

AP B RAp X ‘Zfﬁ‘ﬁ‘@,s‘lgr’r’/}’ﬁlé ’;f.x
AE A FlE S A B A
%%@’%%i*’SWM%ﬁié&oﬁ&’ﬁ W&g
%@‘:%"/fﬁ—‘i’%«fl J‘j&lﬁﬁ/fﬁ—i’*)’_f@% ; ;
iz % 1420 B % 5 960% % 178 2 o & ¢ &
CERE S VI L SN TR T2
%296@ 527 ~ R9TiER13E %1~ 3% % %
3 A AR P £%8008 ~ > Hik s X223 X655

L R 2 611005 ~2 R E g8 - VAL A
RIRETEL AL AR N E R kL B s

Horps e

s

=

C PR R FRAGFRLT R AR LA SR TR
K?’mdﬁH¥W¢4%b%%é@%iﬁi%ﬂé%’
PP ERLL AR FR S LIRS D ERL MR
BRATREASGE R RN E R 155G

AR BT F IR R LRI LR

(= )&

Tk B d RA1508 = » 2 pAstifdy Ai¥iE % p Al

Pt & 35938 2 A4 o



N
J
y‘a
*5?‘?
=
‘\E.‘
T
e
&
S
P2
=
(w
o
S
e
o
=
fr
S

g 7rﬁ»*r- 67@?3‘ B

COI' TR £ B EE R L FRIERE RN X s B S
%?11245}%41,_5&#;;% ﬂ%ﬁiiﬁ@’ WA kA
na z‘;k'/\ jijf’” 1;#"“‘1);?: H E‘l?ﬁ?\ﬂ-”f\;’i?‘ /15-'
?b%‘S%%Ei«ff”«%gEF‘%w’ * N#\@’ RS FLFEF AR
AT AL R T aRT ‘&fﬁ 2 iE F
,I‘séi'—’r,.‘f;i%;rz,mo*%ﬁt FLBASEF2ZEAY 7O T8
ERALRE EAMRLE R GEEA TR TP
A ERLFIRR LT IRFLEF LI ENEPHER R
N L - IR - TN S I
2 EREEREF -

(Z)ER R 2372 BREL B85 o

2 @A EHEA (zlxr;—’a%“‘236i237’§?)

(- )4 55X B2 B4R > G & B JIIRID M35 »alp FF N

o

(= )B4 3 7 A tR5.000000888. 5% & & ¢ # » ¥ 30]110# B &
‘:’4%5‘?} /: A E]l 20 AE A RIYAII4E2Y B Ak
'i, \%‘ }"%‘__" 7_/5_"% o

(224511147 80 §% s £33 (

(227 £RALARI 23 Fr AL B2 B {IRPR -

Ny ) % < :_L 24 ,L % w4 = % < 2= ¥
(MR E2 AT BT RO A L F§ A X AR 75
e 17 ;} 2. . A < IR N A 4 2 2,
’ E‘EI,E)‘)%%}/%’%/J““:‘-EF?'JI%F,f‘l_k),‘%%?\“ji



TREFEAEL L B2 Y
B

PRI B ELE ARG
PR LA FEERF ST 0ERP L B2 R 1366 % 1
FEF Mo ik 20% % 178 B * fp 2 % 581% % 2
AL FLRFLR G UL S LR g
A P%Tfhﬂmrﬁig—??‘;ii%if’é oég_ﬁ , }%,_é%lfig
flz B flE L > 2 fﬁi%ﬁ'lﬁiéfﬁf S A A N )
RGBT AL Rl RERE & Bt E4
§ .

EEEdL (2t 5332
%%ﬁﬁmwiﬁ&ﬁ‘(
%’ﬁW% ’mﬁ%%ﬁ;mihﬁé

an



FEFEEAHETRIASNEY > Fpipd L i3 &
T2 g B Rp L2 SRR S F - AR
R R fEL AT BT %éa&#ﬁ%i’@ﬁ
RN S H B B2 ALY o LA E 1426 5 IR E 506
EFRL3EANETF P2 o X kL ST RAFE T H
L RTEEERE AL AT 2 A2 LR R
Wi g~ EEF 2RO cEWERET RS
Frod 2 iR B E $40Er M TS (24003
ARFRT CFETS CRRYER) ZFFRAE A
EMARZ PSP & o 2 EgURAIANE = 42 LaK
sz;t:fJ%w* WEMAEZ HFNIRTF (2S5 5T8F ) - &

AT BT RE AL EJENE R X8
T Fhowik > BlRA G ﬁ@%@ﬁ%ﬂé?%iéﬁﬁwhi

Lﬁ_r‘?’r’f%?g'ﬁfffi\}félél‘ﬂfé‘ E}% B prd o~
PR L PP Ay BT L EAl2 aﬁ’#%¢%
' s BRF o
(Z) R4 & f1E AP A 2 R 500 ~ > 54 524
LREF B $ Pl B4 R H B IEY > ik
F?%Q’%ﬁwz“Mﬁ;“hwﬁﬁ%%ﬁ‘ZﬁﬁméﬁL
o AERLAF R HELELT (LB GFL MR ®
ETIE B ’fozeﬁ;’* BEETREFTE > TL 5

2.7 EFNE X142 51 E* FOTEX1E 51~ 340~ %27
AT A R T L S
FE - v RAFF P EZIRT R AR EERS

AP P AL AR 0 IR

mwa? RREFER R AR
A E TR T o2~ RPEFTEZF P L A7

LEmfIE L AR R RTRL R

R RRETRT A 2GR 2R FE o f)

b2 pETE o e (BARiE Bﬂgiﬁféﬁii% o | o X iR JE

F:\:

B

T3
PR

Hy

I

|

kg e
R A
=

o

q)

\

.‘_



BRUGERT FERY > FRET ] RIAT T T
SRR ﬁﬁ%ﬁ‘%%ﬁ%£%%ﬂé?%,wﬁﬁ%%
R A SRS AU R ] b T F

I L E

Q.2 AskRHE TR Y L2 0T 5280 % T H2FHEL SR
15F 2 s &g Hef (Aas %67 1087 ) » 7 g »
%%}i*$%%‘§<a$%b A R ERRC S -R0 F
7,627+4 (3% 5% 116,000-8, 373="7,627) - %
FE%%&&MF&HNPHN&¥?G?$4%?

%‘?éﬁf"%ﬁi’ﬁi 1004 » T AR E b i X

B8R RGRES G685 ‘?%6

%o AL %86 ) W%P%%&Lr?w7%x(?ﬁﬁ
D 10043064379 ) » 48 5 AL A B LT FiEE A B o 0reR i X
A W304E 2 kX RN SR I A A REL§
BAREE RV 8 ALY 0 RS T A B IR 5
PE I HEEF5A  RAEF AL RSB E
L REGHE T R RE B s ERRF e o Bk
LRI R HE MR IEIRARREET S (AR¥ $3393 343
F) o> fstRpasrishd jL 342 P RTadl B8R
BEFE ALK EF FEL ST S
PEHIEDIORE 2 E R R > 2TH SR AR EH09 2 B E £ 3
380L (A% %337~338F ) » ks 2 & i X § 3
MRS kA B2 DINEE 0 I OAR L BERLR Y
&j%%%fiﬁ&zz’ﬁﬁﬁiﬁgﬁﬁﬁﬂi’%ﬁ
TH AR ESE FRENMEETE (AEF29TE
) PR ARIREAEME SN ED YA R E R S
3804 > BBEF IR RETLIES ! FRZEKE > AT
,f;,; °

4x@@/hw}g © L & I12 INR 5 R R
% 2,000 » ¥ ﬁx%ﬁf%’%é,—JZOm G RERAET G
i (%Fm"”137~345;1) B SV AP - i

|

3



- R I N F o Rl ¥V FIE ) FIE &M 5278 3,600
= -\ ~E

(348 5% © 380x720=273,600) -~ = #F4-2 (520§ F 4
LoRdumalEdr 9 fART (LB 8§
& i % 970k

FR2E B 472540, 200% o R i B Al
138 S E2BAR G R0 L 0 X
ﬁﬁﬁ’%%ﬁﬁﬁﬁ’ﬁ%&é' k£ %R
ﬁé

oy v
& >'+
(B
3
W
\ﬁ"

b

H\
e
(“

LM T ik ) & ots 4] 3

fo i
w%lJ“*Pﬁ%%?ﬂﬁ’%%4”@ﬁfwuﬁiﬁ£ﬂ’
Lt f«f%ﬁ R EZAFIRE L FZENERT

% T FAEA T 3.]5% &2

o

;7-‘\\
=P e
T
o
. \._)\
¥ S N
oan}
=i
(Q
g
%Y
~
ETIR

] EWPE: &%Tmiﬁ‘Jéi
PNEZENELTER 0 BR- LERZFR AL LA
AT FEAFHEYARE L E G ool S 7 AR
RBREAT IR 2 - ESEFERE P a0 BT

EH T RFFIFFLE L - PR ETZ -

,mﬁﬁﬁﬁﬁiaﬁﬁigfugmwﬁﬁgfié&’
ﬁ<*?~h‘@%%ﬁ:ﬁ$mﬁ%%éyﬂ%ﬁ%%”

Hfpddem N2 T EREGFTAHFEIR~2 = F
’ﬁfﬁé%4$%1$i%%ﬂﬁ%ﬁ%?*EMﬂ”
TREEFARFFTA 22024 2 g2 26 - 2Rk



RS PRI A RE A R REGT R LG
R wHaEIR O PR LF o
<>é*’*ﬁﬁ4¢t¢4%% WL ES6F < (38
to0g+1og) Hﬁﬁﬁ., SN &N E AN ]
B dakd pofefAsik g Ay p T114E30 21p (
A $157 159F ){4¢@Bﬁ’@#ﬁ5/ﬁwu_
LAkt #% -

(FOR2FFAE T ¥ 2T E AR A PR R
137 2 &% @ 41;’?»%‘%’* Az ETHE AREZTA
ot H RIARAME P2 T A EG IR
2 &5 B EERRTH > DG RYAR B s
REFIDEFIARAFP 2 o £ FEALH X FET2ZH
T AEREAGERTRIEE AL v Y TR
R PR PR e T R 2 kA o GRS R R T
UERART AL PE S P RGS R FRIEA T KT A2
R AR SR PRI E G 2 FEPEL AT
AT S AT A LELIRR S P A R F L
LA E BB 0 S R
2R %SRRI S RS S TR R
B2 ALRAS B P PRLA LA GRS T
WA LTEMREHNT LR SH o 2R R A

PETY N TLEL (A% %$86F ) » ¥ 24k

TPFIRRR br‘ﬁ%ﬁﬁwﬂrﬁ’a%ﬂVﬂ%#mﬁ
P

FRHLEE o VAL L PEIFALIFRAS 0 DA

%7}5#? R A "’%*L s T LA 2, 3

e 0 ALk 4 T\?ﬁ;{i
%Qu,\i‘%b/‘\?ﬂﬁﬂ,qpik%i
FrrEm e & > REF

I e AERLRAIRRT F AL RRH60F ~ 2 p
114# 37 2153'\.1. 7 '?‘LB itk ’3}:’2‘-& I A?‘:’L—E’f\’f :C‘_s 1A



Gt A ED fX B2 AX AR 2 A Ep TR
BAEE S AR 2R G R AL R bR
BT AL B ER TR BRI 7 R o A G
AR AAZGR THAER > S AEY > BT HY -

AN AREES - BT RERPRRERGEE L BEHRE
PEFEIRTF EMATFER LS 0 BB
HREIFEEFECTLLBERGELE S 0 1 R GRS
 HBER F2 BT ol BH S w2 o

SN AEBEFCRP R AGHARIERAGFR T 2 ARE
A1 s A BEAL A2 % 5 F 73— - i o

A B RAZFR - D - IR o RIFE M
AXREFIEZEF20E > REFEIZFT9E ~ 539008 % 258
% 39215 % 278 > H]idA4rd 2 o

P B EN 3] 114 =& 12 g 30 2

LA j\z’fiﬁﬁ},ﬁlj&f%z\l °

ti\ﬁwﬁ%iﬁﬁi" Ig# ig‘a‘#?%ﬂ @ﬁw
TR R EP L R R ()
2z %$ Flg > %._E;/j‘ o '&"—"i {.;E %____Eﬂ?;{l—ftﬁ,i_} ;’i‘—%z ’ )ﬁ%" A ffg\ip‘_}

Ty Bk
G
HEMASEFL2 5105158 - $55
Ii&f"%%}i RE + ’}3 7| %T'E‘Il‘
or o 7m v



AvTra BB g R o~ IR AR £ W
O SERR. R S

l X
\
b
>y
4t
T
T
iy
na
Jrt.

ARz L FEE o

FZFERZEE

B P2k TR FRAEAZEE
&Lﬁjafg}\_:_ P\ym}%\:}%ip\i-ﬁg—‘?’:ﬁb,g\}*‘gi/{
A ~ v 2

SREpF > Hor B iF A ﬁ L LA

3
s 7T ,‘FI é- 4 J:?\ ;,%é/: qu L o

0

-
i T ?”é’

‘Kg o

10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民專訴字第24號
原      告  皇冠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欣蓓              
訴訟代理人  李易撰律師
            許家華律師
被      告  林育英即英士達實業社
訴訟代理人  趙立偉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麗岑律師
            廖乃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專利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5萬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銷毀侵害我國專利公告號第D182884號、第D150543號設計專利權之「304不銹鋼彈蓋保溫瓶」，且不得自行或使他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前揭設計專利之飲料容器。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七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如原告以現金新臺幣21萬7千元或同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原告為我國註冊第D182884號「蓋體」設計專利（下稱系爭專利1）及第D150543號「飲料容器」設計專利（下稱系爭專利2，並與系爭專利1合稱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前於民國110年間發現被告以蝦皮帳號OOOOOO888經營「○○○OOOOOOO」賣場（下稱系爭賣場）所販售之保溫瓶有侵害系爭專利，雙方磋商後於111年4月8日達成合意簽署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被告除同意賠償新臺幣（下同）7萬5,000元之外，並於賣場刊登道歉啟事，更切結擔保已將剩餘全數庫存交予原告銷毀，不再以自己或第三人名義侵害原告智慧財產權，如有對銷售或庫存數量說明不實或違反前揭擔保責任
　　，除應依法賠償外另願意給付100萬元懲罰性賠償。詎被告復於114年2月間再次於系爭賣場上架銷售「現貨❤304不銹鋼彈蓋輕量真空雙層隔熱隨身保溫杯500ml」、「❤500ml 
　　750ml 304不銹鋼 輕量 彈蓋真空 雙層隔熱 隨身 保溫杯 保溫瓶」產品（下分稱系爭產品1、2，並合稱為系爭產品，照片如附圖所示），更以將系爭產品剪影留白方式強調「贈品不挑款式」，經原告自系爭賣場取得系爭產品分析後，認系爭產品1落入系爭專利1、系爭產品2落入系爭專利2之專利權範圍，估計至少售出784個系爭產品。準此，被告明顯故意侵害系爭專利權以及違反系爭切結書第4條約定，爰依專利法第142條準用第96條第1項之規定或系爭切結書第4條之約定，請求排除、防止被告之侵害；復依專利法第142條準用第96條第2項、第97條第1項第1、3款及第2項規定，請求以3倍酌定被告應賠償金額50萬元，併依系爭切結書第6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另被告未經同意或授權即販售系爭產品，甚於簽署系爭切結書後仍故意違約
　　，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可能，其所販售產品品質難以控管，倘消費者誤認被告所販售即為原告之系爭專利產品，勢必影響原告之產品形象及商譽，更因被告以不合理之低廉售價戕害原告產品價值，原告得依民法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擔費用將判決刊登於新聞紙，以回復原告受損名譽。
(二)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銷毀侵害系爭專利之系爭產品，且不得自行或使他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飲料容器。
　⒊被告應將本案判決之當事人、案由及主文，刊登在中國時報
　　、聯合報、自由時報擇一之全國版頭版報頭邊，其尺寸不得小於60平方公分。
　⒋第一項聲明，原告願以現金或同額之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被告於簽署系爭切結書之後並未對外繼續販售系爭產品，嗣於112年底整理倉庫物品時，因發現留有尚未銷毀之系爭產品，基於惜物之念，才將系爭產品及其他庫存商品做為系爭賣場599元購物滿額贈品之用，卻未留意此舉或有違反兩造約定及構成侵害系爭專利之情形，並無侵害系爭專利或違反系爭切結書之故意。又被告僅為個人經營之蝦皮賣家，並無任何知名度及經濟規模，衡情係屬過失行為且所犯情節甚輕
　　，本件原告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之金額及違約金均屬過高，原告請求將本案判決刊登於各大報紙全國版頭版，亦非回復名譽之合理手段等語。
(二)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36至237頁）：
(一)原告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系爭專利現均仍於有效期間內
　　。
(二)被告有以蝦皮帳號OOOOOO888經營系爭賣場，並於110年間在該賣場販售系爭產品1、2。系爭產品1另於114年2月間在系爭賣場上架。
(三)被告有於111年4月8日簽署系爭切結書（甲證4）。
(四)被告不爭執系爭產品1、2有落入系爭專利之專利權範圍。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後仍在系爭賣場販賣系爭產品之行為
　　，已故意侵害原告系爭專利並違反系爭切結書之約定：
　⒈按設計專利權人，除專利法另有規定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實施該設計或近似該設計之權，專利法第136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依專利法第142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58條第2項規定，物之設計之實施，指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之行為。經查，原告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且系爭專利現均仍於有效期間內，被告曾因在系爭賣場銷售侵害系爭專利之保溫瓶商品，前於111年4月8日簽署系爭切結書，並向原告承諾下架市面上尚存商品、交付庫存予原告銷毀（第2條），同意並保證將來不會以自己或第三人之名義接觸、取得或製造、販賣、為販賣之要約
　　、散布、重製任何侵害原告專利之物品或商品（第4條），而以7萬5千元賠償原告損害（第5條），復承諾若有違反系爭切結書條款之情事，除願賠償原告所受一切損害之外，同意另以100萬元作為懲罰性違約金並承擔其他相關法律責任（第6條）；嗣被告又於114年2月間在系爭賣場以消費滿599元即贈送之方式上架銷售系爭產品，且系爭產品確有落入系爭專利之專利權範圍，此為兩造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專利公報、存證信函、系爭切結書、道歉聲明、公證書及專利侵權鑑定報告（本院卷第33至136頁、第255至267頁）、系爭賣場滿額贈品之商品頁面（同上卷第86至103頁、第315至320頁）可稽，堪認屬實，則被告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後卻仍以上開搭贈方式對外販賣系爭產品，顯已構成對原告系爭專利權之故意侵害以及違反系爭切結書第4條之約定。
　⒉至於被告雖辯稱係基於惜物之念，方於599元滿額贈品活動中消化庫存30餘個系爭產品，並無再為販賣之意，伊確無再銷售系爭產品云云。然以滿額搭贈方式銷售系爭產品，亦屬販賣形態之一，被告既有於系爭賣場中以消費滿599元即贈送系爭產品之方式銷售，即已侵害原告之系爭專利權，亦違反系爭切結書之約定，故被告所辯並非可採。
(二)原告請求排除防止被告侵害及銷毀侵權物，核屬有據：
　　按設計專利權人對於侵害其專利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設計專利權人為第一項之請求時
　　，對於侵害專利權之物或從事侵害行為之原料或器具，得請求銷毀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專利法第142條第1項準用第96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系爭切結書第4條約定：被告同意並保證將來不會以本身或第三人之名義接觸、取得或製造、販賣、為販賣之要約、散布、重製任何侵害原告經政府公告之商標權、專利權及發表於任何相關頁面（包括但不限於官方網頁、販售頁面、廣告文宣等）之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物品或商品。也不會以本身或以第三人之名義提供侵害原告智慧財產權之技術或服務（本院卷第78頁）。查被告確有侵害原告系爭專利權以及違反系爭切結書第4條約定，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應銷毀侵害系爭專利之系爭產品，且不得自行或使他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飲料容器，核屬有據
　　，應予准許。　　
(三)原告依專利法相關規定請求被告賠償50萬元，為有理由：
　⒈按設計專利權人對於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專利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專利法第142條第1項準用第96條第2項有明文規定。本件被告既有前述故意侵害系爭專利之行為，則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即為有據。
　⒉次按專利法第142條第1項準用第97條第1項第1、3款、第2項規定：「依前條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一、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發明專利權人得就其實施專利權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害後實施同一專利權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三、依授權實施該發明專利所得收取之合理權利金為基礎計算損害。依前項規定，侵害行為如屬故意，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又依民法第216條規定，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
　　，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
　　，視為所失利益。
　⒊原告主張依其所提甲證5之公證書第28頁及甲證2存證信函第15頁之系爭賣場網頁（本院卷第67、108頁），可知被告於簽署系爭切結書後透過系爭賣場販售系爭產品1之保溫瓶共7,627支（計算式：16,000-8,373=7,627），考量系爭賣場販售商品數約有60款，以1/75保守估計被告於簽署系爭切結書後實施侵害數量計100支，另加計被告在系爭賣場之商品頁面銷售及庫存總數共有685支（記載306件售出，379件庫存，本院卷第86頁），因此侵害數量合計為785支（計算式
　　：100+306+379），惟為被告否認並抗辯當初庫存所餘系爭產品僅30餘個，且系爭賣場滿額贈品種類多種，而依蝦皮賣場系統庫存量可由賣家隨意填寫，故原告所主張銷售數量有計算上之誤會等語。經查，被告所經營系爭賣場在蝦皮銷售之庫存數量，可由賣家登入後台任意進行更改乙情，此有被告所提蝦皮賣場登入操作流程網頁可參（本院卷第339至343頁），自難依原告所主張由系爭賣場之商品頁面銷售或庫存數量計算；而依被告自承於簽署系爭切結書後在系爭賣場舉辦滿額599贈品之活動期間，訂單金額超過599元之數量共計380筆（本院卷第337、338頁），衡情應為被告在系爭賣場以搭售方式售出系爭產品之全部數量，至於被告雖稱滿額贈品並不限於系爭產品云云，然就此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即無可採，參以原告亦不否認得以此數量計算（本院卷第297頁
　　），則本院認定被告以贈品方式售出系爭產品1之數量應為
　　380支，應屬有據，原告所主張逾此範圍之數量，並非可採。
　⒋又依原告所販售商品中對應系爭專利1之JNR系列保溫瓶定價為2,050元，通路中最優惠價格為720元，此有網路銷售頁面可參（本院卷第137、345頁），依此計算如原告以銷售方式實施系爭專利，依通常情形可得預期利益最低為27萬3,600元（計算式：380×720＝273,600），且斟酌被告係於簽署系爭切結書後仍故意違反約定而再度侵害系爭專利之情節，自應酌定2倍賠償金額至54萬7,200元，故原告依專利法第97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請求50萬元之賠償，並未逾上開金額範圍，應屬合理適當，被告認為原告請求金額過高，即非可採。
(四)原告依系爭切結書第6條約定請求給付懲罰性違約金在15萬元之範圍內，核屬有理：
　⒈按懲罰性違約金係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此時該違約金具有懲罰性質，非僅為賠償總額之預定，債務人於違約時除應支付違約金外，其餘因契約之約定或其他債之關係應負之一切賠償責任，均不受影響。又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依職權減至相當之數額，為民法第252條所明定。契約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依一般客觀之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害及債務人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
　　，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且違約金如屬懲罰性違約金者，並應參酌債務人違約時之一切情狀斷之。
  ⒉查被告既有前述侵害原告系爭專利權之行為，即已違反系爭切結書第4條之約定，則原告依系爭切結書第6條約定除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外，另請求被告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
　　，即屬有據。至於兩造約定之懲罰性違約金雖為100萬元，惟被告抗辯過高，本院審酌被告前因侵害系爭專利權與原告達成和解，並於簽署系爭切結書及賠償原告7萬5,000元之後
　　，仍故意違反約定而於系爭賣場以搭贈方式販售系爭產品，故意侵害之情節雖然非輕；然參酌原告既已另外請求賠償以填補其損害如前，以及考量原告為資本額高達1億元之公司
　　，被告僅為個人經營之蝦皮賣家，商業登記資本僅3萬元，並非具有相當資力之公司法人，及違約時之其他一切情狀，認應予酌減至15萬元，較為公允適當，原告逾前開金額之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允許。
(五)基上，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金額合計應為65萬元（計算式：50萬＋15萬），又上開賠償金額並未定有給付期限，則原告請求被告自收受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21日（
　　本院卷第157、159頁）起至清償日止，應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
(六)原告請求被告負擔費用將判決刊登於新聞紙，核無必要：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信用，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5條第1項固有明文。是以，名譽或信用受侵害之被害人，固得依該項後段規定請求為適當處分，以回復其客觀上受貶損名譽。惟所謂適當之處分，係指該處分在客觀上足以回復被害人之名譽，且未逾必要之範圍者而言。被害人之請求，是否為回復名譽所必要之適當方法，須斟酌行為人實際加害情節、被害人名譽受損程度、雙方身分、地位與行為人經濟狀況等各種情形，予以認定。
  ⒉原告以被告所販售系爭產品品質難以控管，倘消費者誤認為原告系爭專利產品，勢必影響原告產品之形象及商譽，更因被告以不合理低廉售價戕害原告產品價值，主張應將判決登報之方式以回復原告名譽等等。然審酌被告係以將系爭產品剪影留白方式作為搭售之贈品（本院卷第86頁），並非在系爭賣場上直接以原告所有膳魔師品牌行銷，而藉以混淆相關消費者之情節，尚難認原告之名譽受損或受損程度高，且被告相較於原告為經濟弱勢，佐以被告先前已出具道歉聲明予原告收受，本院認原告再請求被告應將判決登報以回復其名譽已逾必要合理之範圍，即非屬適當之處分，故原告上開請求核無必要，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賠償65萬元及自114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以及請求被告應銷毀侵害系爭專利之系爭產品，且不得自行或使他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飲料容器，均屬有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至於原告其餘之請求，即屬無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第一項所命給付，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金額准許假執行之宣告，併依職權諭知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敗訴部分
　　，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或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不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Ⅰ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
　、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
　　  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
　　  訴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
　　  他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Ⅴ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
  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民專訴字第24號

原      告  皇冠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欣蓓              

訴訟代理人  李易撰律師

            許家華律師

被      告  林育英即英士達實業社

訴訟代理人  趙立偉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麗岑律師

            廖乃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專利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

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5萬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銷毀侵害我國專利公告號第D182884號、第D150543號

    設計專利權之「304不銹鋼彈蓋保溫瓶」，且不得自行或使

    他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

    侵害前揭設計專利之飲料容器。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七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如原告以現金新臺幣21萬7千元或同額可

    轉讓定期存單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

    幣6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原告為我國註冊第D182884號「蓋體」設計專利（下稱系爭

    專利1）及第D150543號「飲料容器」設計專利（下稱系爭專

    利2，並與系爭專利1合稱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前於民

    國110年間發現被告以蝦皮帳號OOOOOO888經營「○○○OOOOOOO

    」賣場（下稱系爭賣場）所販售之保溫瓶有侵害系爭專利，

    雙方磋商後於111年4月8日達成合意簽署切結書（下稱系爭

    切結書），被告除同意賠償新臺幣（下同）7萬5,000元之外

    ，並於賣場刊登道歉啟事，更切結擔保已將剩餘全數庫存交

    予原告銷毀，不再以自己或第三人名義侵害原告智慧財產權

    ，如有對銷售或庫存數量說明不實或違反前揭擔保責任

　　，除應依法賠償外另願意給付100萬元懲罰性賠償。詎被告

    復於114年2月間再次於系爭賣場上架銷售「現貨❤304不銹鋼

    彈蓋輕量真空雙層隔熱隨身保溫杯500ml」、「❤500ml 

　　750ml 304不銹鋼 輕量 彈蓋真空 雙層隔熱 隨身 保溫杯 

    保溫瓶」產品（下分稱系爭產品1、2，並合稱為系爭產品，

    照片如附圖所示），更以將系爭產品剪影留白方式強調「贈

    品不挑款式」，經原告自系爭賣場取得系爭產品分析後，認

    系爭產品1落入系爭專利1、系爭產品2落入系爭專利2之專利

    權範圍，估計至少售出784個系爭產品。準此，被告明顯故

    意侵害系爭專利權以及違反系爭切結書第4條約定，爰依專

    利法第142條準用第96條第1項之規定或系爭切結書第4條之

    約定，請求排除、防止被告之侵害；復依專利法第142條準

    用第96條第2項、第97條第1項第1、3款及第2項規定，請求

    以3倍酌定被告應賠償金額50萬元，併依系爭切結書第6條約

    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另被告未經同意

    或授權即販售系爭產品，甚於簽署系爭切結書後仍故意違約

　　，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可能，其所販售產品品質難以

    控管，倘消費者誤認被告所販售即為原告之系爭專利產品，

    勢必影響原告之產品形象及商譽，更因被告以不合理之低廉

    售價戕害原告產品價值，原告得依民法第195條規定請求被

    告負擔費用將判決刊登於新聞紙，以回復原告受損名譽。

(二)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銷毀侵害系爭專利之系爭產品，且不得自行或使他人

    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

    系爭專利之飲料容器。

　⒊被告應將本案判決之當事人、案由及主文，刊登在中國時報

　　、聯合報、自由時報擇一之全國版頭版報頭邊，其尺寸不得

    小於60平方公分。

　⒋第一項聲明，原告願以現金或同額之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被告於簽署系爭切結書之後並未對外繼續販售系爭產品，嗣

    於112年底整理倉庫物品時，因發現留有尚未銷毀之系爭產

    品，基於惜物之念，才將系爭產品及其他庫存商品做為系爭

    賣場599元購物滿額贈品之用，卻未留意此舉或有違反兩造

    約定及構成侵害系爭專利之情形，並無侵害系爭專利或違反

    系爭切結書之故意。又被告僅為個人經營之蝦皮賣家，並無

    任何知名度及經濟規模，衡情係屬過失行為且所犯情節甚輕

　　，本件原告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之金額及違約金均屬過高，原

    告請求將本案判決刊登於各大報紙全國版頭版，亦非回復名

    譽之合理手段等語。

(二)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36至237頁）：

(一)原告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系爭專利現均仍於有效期間內

　　。

(二)被告有以蝦皮帳號OOOOOO888經營系爭賣場，並於110年間在

    該賣場販售系爭產品1、2。系爭產品1另於114年2月間在系

    爭賣場上架。

(三)被告有於111年4月8日簽署系爭切結書（甲證4）。

(四)被告不爭執系爭產品1、2有落入系爭專利之專利權範圍。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後仍在系爭賣場販賣系爭產品之行為

　　，已故意侵害原告系爭專利並違反系爭切結書之約定：

　⒈按設計專利權人，除專利法另有規定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

    其同意而實施該設計或近似該設計之權，專利法第136條第1

    項定有明文，且依專利法第142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58條第2

    項規定，物之設計之實施，指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

    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之行為。經查，原告為系爭專

    利之專利權人，且系爭專利現均仍於有效期間內，被告曾因

    在系爭賣場銷售侵害系爭專利之保溫瓶商品，前於111年4月

    8日簽署系爭切結書，並向原告承諾下架市面上尚存商品、

    交付庫存予原告銷毀（第2條），同意並保證將來不會以自

    己或第三人之名義接觸、取得或製造、販賣、為販賣之要約

　　、散布、重製任何侵害原告專利之物品或商品（第4條），

    而以7萬5千元賠償原告損害（第5條），復承諾若有違反系

    爭切結書條款之情事，除願賠償原告所受一切損害之外，同

    意另以100萬元作為懲罰性違約金並承擔其他相關法律責任

    （第6條）；嗣被告又於114年2月間在系爭賣場以消費滿599

    元即贈送之方式上架銷售系爭產品，且系爭產品確有落入系

    爭專利之專利權範圍，此為兩造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專利

    公報、存證信函、系爭切結書、道歉聲明、公證書及專利侵

    權鑑定報告（本院卷第33至136頁、第255至267頁）、系爭

    賣場滿額贈品之商品頁面（同上卷第86至103頁、第315至32

    0頁）可稽，堪認屬實，則被告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後卻仍以

    上開搭贈方式對外販賣系爭產品，顯已構成對原告系爭專利

    權之故意侵害以及違反系爭切結書第4條之約定。

　⒉至於被告雖辯稱係基於惜物之念，方於599元滿額贈品活動中

    消化庫存30餘個系爭產品，並無再為販賣之意，伊確無再銷

    售系爭產品云云。然以滿額搭贈方式銷售系爭產品，亦屬販

    賣形態之一，被告既有於系爭賣場中以消費滿599元即贈送

    系爭產品之方式銷售，即已侵害原告之系爭專利權，亦違反

    系爭切結書之約定，故被告所辯並非可採。

(二)原告請求排除防止被告侵害及銷毀侵權物，核屬有據：

　　按設計專利權人對於侵害其專利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侵

    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設計專利權人為第一項之請求時

　　，對於侵害專利權之物或從事侵害行為之原料或器具，得請

    求銷毀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專利法第142條第1項準用第96

    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系爭切結書第4條約定：被

    告同意並保證將來不會以本身或第三人之名義接觸、取得或

    製造、販賣、為販賣之要約、散布、重製任何侵害原告經政

    府公告之商標權、專利權及發表於任何相關頁面（包括但不

    限於官方網頁、販售頁面、廣告文宣等）之著作權或其他智

    慧財產權之物品或商品。也不會以本身或以第三人之名義提

    供侵害原告智慧財產權之技術或服務（本院卷第78頁）。查

    被告確有侵害原告系爭專利權以及違反系爭切結書第4條約

    定，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應銷毀侵害系爭專利之系爭

    產品，且不得自行或使他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

    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飲料容器，核屬有據

　　，應予准許。　　

(三)原告依專利法相關規定請求被告賠償50萬元，為有理由：

　⒈按設計專利權人對於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專利權者，得請求

    損害賠償，專利法第142條第1項準用第96條第2項有明文規

    定。本件被告既有前述故意侵害系爭專利之行為，則原告依

    前揭規定，請求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即為有據。

　⒉次按專利法第142條第1項準用第97條第1項第1、3款、第2項

    規定：「依前條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列各款擇一計算其

    損害：一、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

    法以證明其損害時，發明專利權人得就其實施專利權通常所

    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害後實施同一專利權所得之利益，以

    其差額為所受損害。…三、依授權實施該發明專利所得收取

    之合理權利金為基礎計算損害。依前項規定，侵害行為如屬

    故意，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

    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又依民法

    第216條規定，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

    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

　　，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

　　，視為所失利益。

　⒊原告主張依其所提甲證5之公證書第28頁及甲證2存證信函第1

    5頁之系爭賣場網頁（本院卷第67、108頁），可知被告於簽

    署系爭切結書後透過系爭賣場販售系爭產品1之保溫瓶共7,6

    27支（計算式：16,000-8,373=7,627），考量系爭賣場販售

    商品數約有60款，以1/75保守估計被告於簽署系爭切結書後

    實施侵害數量計100支，另加計被告在系爭賣場之商品頁面

    銷售及庫存總數共有685支（記載306件售出，379件庫存，

    本院卷第86頁），因此侵害數量合計為785支（計算式

　　：100+306+379），惟為被告否認並抗辯當初庫存所餘系爭

    產品僅30餘個，且系爭賣場滿額贈品種類多種，而依蝦皮賣

    場系統庫存量可由賣家隨意填寫，故原告所主張銷售數量有

    計算上之誤會等語。經查，被告所經營系爭賣場在蝦皮銷售

    之庫存數量，可由賣家登入後台任意進行更改乙情，此有被

    告所提蝦皮賣場登入操作流程網頁可參（本院卷第339至343

    頁），自難依原告所主張由系爭賣場之商品頁面銷售或庫存

    數量計算；而依被告自承於簽署系爭切結書後在系爭賣場舉

    辦滿額599贈品之活動期間，訂單金額超過599元之數量共計

    380筆（本院卷第337、338頁），衡情應為被告在系爭賣場

    以搭售方式售出系爭產品之全部數量，至於被告雖稱滿額贈

    品並不限於系爭產品云云，然就此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即無

    可採，參以原告亦不否認得以此數量計算（本院卷第297頁

　　），則本院認定被告以贈品方式售出系爭產品1之數量應為

　　380支，應屬有據，原告所主張逾此範圍之數量，並非可採

    。

　⒋又依原告所販售商品中對應系爭專利1之JNR系列保溫瓶定價

    為2,050元，通路中最優惠價格為720元，此有網路銷售頁面

    可參（本院卷第137、345頁），依此計算如原告以銷售方式

    實施系爭專利，依通常情形可得預期利益最低為27萬3,600

    元（計算式：380×720＝273,600），且斟酌被告係於簽署系

    爭切結書後仍故意違反約定而再度侵害系爭專利之情節，自

    應酌定2倍賠償金額至54萬7,200元，故原告依專利法第97條

    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請求50萬元之賠償，並未逾上開金

    額範圍，應屬合理適當，被告認為原告請求金額過高，即非

    可採。

(四)原告依系爭切結書第6條約定請求給付懲罰性違約金在15萬

    元之範圍內，核屬有理：

　⒈按懲罰性違約金係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之

    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

    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此時該違約金具有

    懲罰性質，非僅為賠償總額之預定，債務人於違約時除應支

    付違約金外，其餘因契約之約定或其他債之關係應負之一切

    賠償責任，均不受影響。又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

    依職權減至相當之數額，為民法第252條所明定。契約當事

    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依一般客觀之事實、社會經濟

    狀況、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害及債務人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

　　，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且違約金如屬懲罰

    性違約金者，並應參酌債務人違約時之一切情狀斷之。

  ⒉查被告既有前述侵害原告系爭專利權之行為，即已違反系爭

    切結書第4條之約定，則原告依系爭切結書第6條約定除請求

    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外，另請求被告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

　　，即屬有據。至於兩造約定之懲罰性違約金雖為100萬元，

    惟被告抗辯過高，本院審酌被告前因侵害系爭專利權與原告

    達成和解，並於簽署系爭切結書及賠償原告7萬5,000元之後

　　，仍故意違反約定而於系爭賣場以搭贈方式販售系爭產品，

    故意侵害之情節雖然非輕；然參酌原告既已另外請求賠償以

    填補其損害如前，以及考量原告為資本額高達1億元之公司

　　，被告僅為個人經營之蝦皮賣家，商業登記資本僅3萬元，

    並非具有相當資力之公司法人，及違約時之其他一切情狀，

    認應予酌減至15萬元，較為公允適當，原告逾前開金額之請

    求，即屬無據，不應允許。

(五)基上，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金額合計應為65萬元（計算式

    ：50萬＋15萬），又上開賠償金額並未定有給付期限，則原

    告請求被告自收受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21日（

　　本院卷第157、159頁）起至清償日止，應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洵屬有據。

(六)原告請求被告負擔費用將判決刊登於新聞紙，核無必要：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信用，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

    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

    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民法第195條第1項固有明文。是以，名譽或信用受侵害之被

    害人，固得依該項後段規定請求為適當處分，以回復其客觀

    上受貶損名譽。惟所謂適當之處分，係指該處分在客觀上足

    以回復被害人之名譽，且未逾必要之範圍者而言。被害人之

    請求，是否為回復名譽所必要之適當方法，須斟酌行為人實

    際加害情節、被害人名譽受損程度、雙方身分、地位與行為

    人經濟狀況等各種情形，予以認定。

  ⒉原告以被告所販售系爭產品品質難以控管，倘消費者誤認為

    原告系爭專利產品，勢必影響原告產品之形象及商譽，更因

    被告以不合理低廉售價戕害原告產品價值，主張應將判決登

    報之方式以回復原告名譽等等。然審酌被告係以將系爭產品

    剪影留白方式作為搭售之贈品（本院卷第86頁），並非在系

    爭賣場上直接以原告所有膳魔師品牌行銷，而藉以混淆相關

    消費者之情節，尚難認原告之名譽受損或受損程度高，且被

    告相較於原告為經濟弱勢，佐以被告先前已出具道歉聲明予

    原告收受，本院認原告再請求被告應將判決登報以回復其名

    譽已逾必要合理之範圍，即非屬適當之處分，故原告上開請

    求核無必要，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賠償65萬元及自

    114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以及請

    求被告應銷毀侵害系爭專利之系爭產品，且不得自行或使他

    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

    害系爭專利之飲料容器，均屬有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至於原告其餘之請求，即屬無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第一項所命給付，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金額准許假執行之宣告，併依職權

    諭知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敗訴部分

　　，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或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

    酌後，認不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

    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

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

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

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Ⅰ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

　、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

　　  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

　　  訴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

　　  他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Ⅴ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

  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民專訴字第24號

原      告  皇冠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欣蓓              

訴訟代理人  李易撰律師

            許家華律師

被      告  林育英即英士達實業社

訴訟代理人  趙立偉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麗岑律師

            廖乃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專利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5萬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銷毀侵害我國專利公告號第D182884號、第D150543號設計專利權之「304不銹鋼彈蓋保溫瓶」，且不得自行或使他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前揭設計專利之飲料容器。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七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如原告以現金新臺幣21萬7千元或同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原告為我國註冊第D182884號「蓋體」設計專利（下稱系爭專利1）及第D150543號「飲料容器」設計專利（下稱系爭專利2，並與系爭專利1合稱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前於民國110年間發現被告以蝦皮帳號OOOOOO888經營「○○○OOOOOOO」賣場（下稱系爭賣場）所販售之保溫瓶有侵害系爭專利，雙方磋商後於111年4月8日達成合意簽署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被告除同意賠償新臺幣（下同）7萬5,000元之外，並於賣場刊登道歉啟事，更切結擔保已將剩餘全數庫存交予原告銷毀，不再以自己或第三人名義侵害原告智慧財產權，如有對銷售或庫存數量說明不實或違反前揭擔保責任

　　，除應依法賠償外另願意給付100萬元懲罰性賠償。詎被告復於114年2月間再次於系爭賣場上架銷售「現貨❤304不銹鋼彈蓋輕量真空雙層隔熱隨身保溫杯500ml」、「❤500ml 

　　750ml 304不銹鋼 輕量 彈蓋真空 雙層隔熱 隨身 保溫杯 保溫瓶」產品（下分稱系爭產品1、2，並合稱為系爭產品，照片如附圖所示），更以將系爭產品剪影留白方式強調「贈品不挑款式」，經原告自系爭賣場取得系爭產品分析後，認系爭產品1落入系爭專利1、系爭產品2落入系爭專利2之專利權範圍，估計至少售出784個系爭產品。準此，被告明顯故意侵害系爭專利權以及違反系爭切結書第4條約定，爰依專利法第142條準用第96條第1項之規定或系爭切結書第4條之約定，請求排除、防止被告之侵害；復依專利法第142條準用第96條第2項、第97條第1項第1、3款及第2項規定，請求以3倍酌定被告應賠償金額50萬元，併依系爭切結書第6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另被告未經同意或授權即販售系爭產品，甚於簽署系爭切結書後仍故意違約

　　，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可能，其所販售產品品質難以控管，倘消費者誤認被告所販售即為原告之系爭專利產品，勢必影響原告之產品形象及商譽，更因被告以不合理之低廉售價戕害原告產品價值，原告得依民法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擔費用將判決刊登於新聞紙，以回復原告受損名譽。

(二)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銷毀侵害系爭專利之系爭產品，且不得自行或使他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飲料容器。

　⒊被告應將本案判決之當事人、案由及主文，刊登在中國時報

　　、聯合報、自由時報擇一之全國版頭版報頭邊，其尺寸不得小於60平方公分。

　⒋第一項聲明，原告願以現金或同額之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被告於簽署系爭切結書之後並未對外繼續販售系爭產品，嗣於112年底整理倉庫物品時，因發現留有尚未銷毀之系爭產品，基於惜物之念，才將系爭產品及其他庫存商品做為系爭賣場599元購物滿額贈品之用，卻未留意此舉或有違反兩造約定及構成侵害系爭專利之情形，並無侵害系爭專利或違反系爭切結書之故意。又被告僅為個人經營之蝦皮賣家，並無任何知名度及經濟規模，衡情係屬過失行為且所犯情節甚輕

　　，本件原告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之金額及違約金均屬過高，原告請求將本案判決刊登於各大報紙全國版頭版，亦非回復名譽之合理手段等語。

(二)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36至237頁）：

(一)原告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系爭專利現均仍於有效期間內

　　。

(二)被告有以蝦皮帳號OOOOOO888經營系爭賣場，並於110年間在該賣場販售系爭產品1、2。系爭產品1另於114年2月間在系爭賣場上架。

(三)被告有於111年4月8日簽署系爭切結書（甲證4）。

(四)被告不爭執系爭產品1、2有落入系爭專利之專利權範圍。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後仍在系爭賣場販賣系爭產品之行為

　　，已故意侵害原告系爭專利並違反系爭切結書之約定：

　⒈按設計專利權人，除專利法另有規定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實施該設計或近似該設計之權，專利法第136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依專利法第142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58條第2項規定，物之設計之實施，指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之行為。經查，原告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且系爭專利現均仍於有效期間內，被告曾因在系爭賣場銷售侵害系爭專利之保溫瓶商品，前於111年4月8日簽署系爭切結書，並向原告承諾下架市面上尚存商品、交付庫存予原告銷毀（第2條），同意並保證將來不會以自己或第三人之名義接觸、取得或製造、販賣、為販賣之要約

　　、散布、重製任何侵害原告專利之物品或商品（第4條），而以7萬5千元賠償原告損害（第5條），復承諾若有違反系爭切結書條款之情事，除願賠償原告所受一切損害之外，同意另以100萬元作為懲罰性違約金並承擔其他相關法律責任（第6條）；嗣被告又於114年2月間在系爭賣場以消費滿599元即贈送之方式上架銷售系爭產品，且系爭產品確有落入系爭專利之專利權範圍，此為兩造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專利公報、存證信函、系爭切結書、道歉聲明、公證書及專利侵權鑑定報告（本院卷第33至136頁、第255至267頁）、系爭賣場滿額贈品之商品頁面（同上卷第86至103頁、第315至320頁）可稽，堪認屬實，則被告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後卻仍以上開搭贈方式對外販賣系爭產品，顯已構成對原告系爭專利權之故意侵害以及違反系爭切結書第4條之約定。

　⒉至於被告雖辯稱係基於惜物之念，方於599元滿額贈品活動中消化庫存30餘個系爭產品，並無再為販賣之意，伊確無再銷售系爭產品云云。然以滿額搭贈方式銷售系爭產品，亦屬販賣形態之一，被告既有於系爭賣場中以消費滿599元即贈送系爭產品之方式銷售，即已侵害原告之系爭專利權，亦違反系爭切結書之約定，故被告所辯並非可採。

(二)原告請求排除防止被告侵害及銷毀侵權物，核屬有據：

　　按設計專利權人對於侵害其專利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設計專利權人為第一項之請求時

　　，對於侵害專利權之物或從事侵害行為之原料或器具，得請求銷毀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專利法第142條第1項準用第96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系爭切結書第4條約定：被告同意並保證將來不會以本身或第三人之名義接觸、取得或製造、販賣、為販賣之要約、散布、重製任何侵害原告經政府公告之商標權、專利權及發表於任何相關頁面（包括但不限於官方網頁、販售頁面、廣告文宣等）之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物品或商品。也不會以本身或以第三人之名義提供侵害原告智慧財產權之技術或服務（本院卷第78頁）。查被告確有侵害原告系爭專利權以及違反系爭切結書第4條約定，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應銷毀侵害系爭專利之系爭產品，且不得自行或使他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飲料容器，核屬有據

　　，應予准許。　　

(三)原告依專利法相關規定請求被告賠償50萬元，為有理由：

　⒈按設計專利權人對於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專利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專利法第142條第1項準用第96條第2項有明文規定。本件被告既有前述故意侵害系爭專利之行為，則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即為有據。

　⒉次按專利法第142條第1項準用第97條第1項第1、3款、第2項規定：「依前條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一、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發明專利權人得就其實施專利權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害後實施同一專利權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三、依授權實施該發明專利所得收取之合理權利金為基礎計算損害。依前項規定，侵害行為如屬故意，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又依民法第216條規定，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

　　，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

　　，視為所失利益。

　⒊原告主張依其所提甲證5之公證書第28頁及甲證2存證信函第15頁之系爭賣場網頁（本院卷第67、108頁），可知被告於簽署系爭切結書後透過系爭賣場販售系爭產品1之保溫瓶共7,627支（計算式：16,000-8,373=7,627），考量系爭賣場販售商品數約有60款，以1/75保守估計被告於簽署系爭切結書後實施侵害數量計100支，另加計被告在系爭賣場之商品頁面銷售及庫存總數共有685支（記載306件售出，379件庫存，本院卷第86頁），因此侵害數量合計為785支（計算式

　　：100+306+379），惟為被告否認並抗辯當初庫存所餘系爭產品僅30餘個，且系爭賣場滿額贈品種類多種，而依蝦皮賣場系統庫存量可由賣家隨意填寫，故原告所主張銷售數量有計算上之誤會等語。經查，被告所經營系爭賣場在蝦皮銷售之庫存數量，可由賣家登入後台任意進行更改乙情，此有被告所提蝦皮賣場登入操作流程網頁可參（本院卷第339至343頁），自難依原告所主張由系爭賣場之商品頁面銷售或庫存數量計算；而依被告自承於簽署系爭切結書後在系爭賣場舉辦滿額599贈品之活動期間，訂單金額超過599元之數量共計380筆（本院卷第337、338頁），衡情應為被告在系爭賣場以搭售方式售出系爭產品之全部數量，至於被告雖稱滿額贈品並不限於系爭產品云云，然就此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即無可採，參以原告亦不否認得以此數量計算（本院卷第297頁

　　），則本院認定被告以贈品方式售出系爭產品1之數量應為

　　380支，應屬有據，原告所主張逾此範圍之數量，並非可採。

　⒋又依原告所販售商品中對應系爭專利1之JNR系列保溫瓶定價為2,050元，通路中最優惠價格為720元，此有網路銷售頁面可參（本院卷第137、345頁），依此計算如原告以銷售方式實施系爭專利，依通常情形可得預期利益最低為27萬3,600元（計算式：380×720＝273,600），且斟酌被告係於簽署系爭切結書後仍故意違反約定而再度侵害系爭專利之情節，自應酌定2倍賠償金額至54萬7,200元，故原告依專利法第97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請求50萬元之賠償，並未逾上開金額範圍，應屬合理適當，被告認為原告請求金額過高，即非可採。

(四)原告依系爭切結書第6條約定請求給付懲罰性違約金在15萬元之範圍內，核屬有理：

　⒈按懲罰性違約金係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此時該違約金具有懲罰性質，非僅為賠償總額之預定，債務人於違約時除應支付違約金外，其餘因契約之約定或其他債之關係應負之一切賠償責任，均不受影響。又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依職權減至相當之數額，為民法第252條所明定。契約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依一般客觀之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害及債務人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

　　，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且違約金如屬懲罰性違約金者，並應參酌債務人違約時之一切情狀斷之。

  ⒉查被告既有前述侵害原告系爭專利權之行為，即已違反系爭切結書第4條之約定，則原告依系爭切結書第6條約定除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外，另請求被告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

　　，即屬有據。至於兩造約定之懲罰性違約金雖為100萬元，惟被告抗辯過高，本院審酌被告前因侵害系爭專利權與原告達成和解，並於簽署系爭切結書及賠償原告7萬5,000元之後

　　，仍故意違反約定而於系爭賣場以搭贈方式販售系爭產品，故意侵害之情節雖然非輕；然參酌原告既已另外請求賠償以填補其損害如前，以及考量原告為資本額高達1億元之公司

　　，被告僅為個人經營之蝦皮賣家，商業登記資本僅3萬元，並非具有相當資力之公司法人，及違約時之其他一切情狀，認應予酌減至15萬元，較為公允適當，原告逾前開金額之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允許。

(五)基上，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金額合計應為65萬元（計算式：50萬＋15萬），又上開賠償金額並未定有給付期限，則原告請求被告自收受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21日（

　　本院卷第157、159頁）起至清償日止，應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

(六)原告請求被告負擔費用將判決刊登於新聞紙，核無必要：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信用，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5條第1項固有明文。是以，名譽或信用受侵害之被害人，固得依該項後段規定請求為適當處分，以回復其客觀上受貶損名譽。惟所謂適當之處分，係指該處分在客觀上足以回復被害人之名譽，且未逾必要之範圍者而言。被害人之請求，是否為回復名譽所必要之適當方法，須斟酌行為人實際加害情節、被害人名譽受損程度、雙方身分、地位與行為人經濟狀況等各種情形，予以認定。

  ⒉原告以被告所販售系爭產品品質難以控管，倘消費者誤認為原告系爭專利產品，勢必影響原告產品之形象及商譽，更因被告以不合理低廉售價戕害原告產品價值，主張應將判決登報之方式以回復原告名譽等等。然審酌被告係以將系爭產品剪影留白方式作為搭售之贈品（本院卷第86頁），並非在系爭賣場上直接以原告所有膳魔師品牌行銷，而藉以混淆相關消費者之情節，尚難認原告之名譽受損或受損程度高，且被告相較於原告為經濟弱勢，佐以被告先前已出具道歉聲明予原告收受，本院認原告再請求被告應將判決登報以回復其名譽已逾必要合理之範圍，即非屬適當之處分，故原告上開請求核無必要，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賠償65萬元及自114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以及請求被告應銷毀侵害系爭專利之系爭產品，且不得自行或使他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飲料容器，均屬有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至於原告其餘之請求，即屬無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第一項所命給付，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金額准許假執行之宣告，併依職權諭知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敗訴部分

　　，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或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不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Ⅰ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

　、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

　　  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

　　  訴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

　　  他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Ⅴ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

  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